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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站点安全回收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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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站点在站点设置、人员防护、回收作业、应急管理等方面的安全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站点，不适用于含有大量农药残余物的包装物暂存与处置站点。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5562.2-1995/XG1-2023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第1号修改单
GB 18597-2023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3796-2018  农药包装通则
GB/T 28881  手部防护 化学品及微生物防护手套
HJ 2025-2012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
HJ 1091-2020  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农药包装  pesticide packaging 
在流通过程中保护农药产品，方便储运，促进销售，按一定的技术方法而采用的容器、材料及辅助物等的总体名称。 
[来源：GB 3796-2018, 3.2]

农药包装废弃物  pesticide packaging waste
农药使用后被废弃的与农药直接接触或含有农药残余物的包装物，包括瓶、罐、桶、袋等。
[来源：《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令2020年第6号）]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站点  pesticide packaging waste recycling site
专门用于集中收集、贮存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场所统称，包括基层收集点和归集贮存站。

基层收集点  grassroots collection point
面向农药使用者，依托乡镇农药经营网点、规模种植主体等服务组织进行农药包装废弃物收集暂存的场所。

归集贮存站  centralized storage site
在县(区)级及以上设置的，用于集中贮存各基层收集点所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场所。
站点设施安全要求
4.1  选址应避开饮用水源保护区、耕地集中区域及居民聚居区等环境敏感区，并应符合当地生态环境及城乡规划相关要求。
4.2  应在场所入口、回收容器上方等醒目位置，设置统一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站点”标识与安全警示标志。
4.3  站点应进行地面硬化与防渗处理，并配备防风、防雨、防晒设施。
4.4  站点内严禁吸烟和使用明火，不得存放易燃、易爆等无关物品，并应按规定配备消防、泄漏应急等安全防护设备与物资。
人员防护安全要求
5.1  回收操作人员应经专业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培训内容包括农药残留危害、防护装备使用、应急处置流程等。
5.2  作业时应穿戴个人防护装备，包括符合GB/T 28881要求的耐化学腐蚀手套、防护口罩、防滑安全鞋等，接触高残留农药包装时需额外佩戴护目镜。
5.3  作业前操作人员应进行健康状况自查，有皮肤破损、呼吸道疾病等情况，应暂停上岗作业；作业过程中严禁吸烟、饮水、进食，不得用手直接擦拭口、脸、眼睛；作业后应及时清洗手部、面部，衣物单独清洗晾晒，避免残留农药接触传播。

回收作业安全要求
6.1  收集
6.1.1  接收农药包装废弃物时，应先检查包装物完整性，对破损、泄漏的包装物，需先装入密封防渗袋，再放入对应品类回收容器，严禁直接接触残留药液。
6.1.2  引导交投人按“清洗减残”要求预处理包装物，对未清洗的包装物，应单独存放并标注“未清洗”，在24小时内完成清洗，使用清水冲洗3次以上，冲洗液严禁排入农田或水源地。
6.1.3  收集过程中应使用专用工具搬运包装物，避免徒手接触；定期对收集区地面进行清洁消毒，并记录收集数量、品类及破损情况。
6.2  暂存
6.2.1  暂存区应设置封闭或半封闭贮存装置，按塑料类、玻璃类、金属类等材质分类存放；装置内严禁堆放杂物，且贮存高度不得超过容器本身高度的80%。
6.2.2  暂存时限应符合要求，基层收集点一般暂存不超过30天。
6.2.3  暂存区应配备温、湿度监控设施，并实施环境控制，以防止因温度或湿度不当导致包装物降解、破损，进而造成有害物质逸散。
6.3  转运
6.3.1  转运工具应满足防渗漏、防雨、防遗撒要求，并配备灭火器、防渗毯、吸附棉等应急物资。
6.3.2  装载前应核对包装物数量与台账记录的一致性，轻装轻卸，避免剧烈碰撞导致容器破损；不同材质包装物宜分开装载；若混合装载，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相互挤压、碰撞。装载高度不超过车厢高度的90%，防止运输过程中因晃动导致包装物遗撒或残留液泄漏。
6.3.3  转运路线应避开饮用水源保护区、学校、居民区等敏感区域，运输时间尽量避开交通高峰时段；转运过程应全程记录，记录内容应包含出发时间、到达时间、交接人及实际行驶路线。
6.4  归集贮存
6.4.1  归集贮存站应满足GB 18597-2023中6.2的规定，贮存周期一般不应超过1年。
6.4.2  归集贮存站进行压缩打包等减容作业时，应在防渗、防雨区域进行，并采取有效通风措施。减容作业必须配备渗滤液收集系统，收集的渗滤液应按危险废物管理要求妥善处置。
6.5  台账管理
6.5.1  站点应建立回收台账，记录收集、暂存、转运、贮存各环节的时间、数量、操作人员、安全检查情况等信息，鼓励采用纸质与电子双备份，保存不少于2年。
6.5.2  每月对安全台账进行汇总分析，重点排查超期暂存、破损包装物处置不及时等问题，形成整改报告，并报送相关主管部门。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立电子报告平台。
应急处置与响应
7.1  泄漏处置
7.1.1  发现农药包装物泄漏时，应立即停止作业，疏散周边人员，设置警戒区，严禁无关人员进入；操作人员应穿戴包括防化学手套、防护服、护目镜和防护口罩等在内的个人防护装备，针对液体泄漏，使用吸附棉等覆盖吸附；针对粉末泄漏，应使用湿润的吸附材料或专用工具进行收集。
7.1.2  泄漏区域在完成泄漏物收集后，应进行清洁。若明确泄漏物成分且配备有对应、有效的中和剂，可进行中和处理。所有清洗液应收集至防渗池或专用密闭容器，严禁流入土壤或水体。处置结束后，应对防护装备进行消毒或妥善处置，更换污染衣物，相关人员应立即彻底清洗暴露部位，并进行健康观察。
7.2  人员中毒处置
7.2.1  若操作人员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皮肤红肿、呼吸困难等中毒症状，应立即将其转移至通风阴凉、远离泄漏源的安全区域；应脱去污染衣物，用常温流动清水持续冲洗污染皮肤不少于15分钟，眼部污染需单独用生理盐水冲洗；应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清晰告知中毒人员症状、农药类型及站点地址。意识不清或腐蚀性、油性农药中毒者，严禁催吐；清醒者是否催吐应由急救中心电话指导决定。
7.2.2  站点应配备农药中毒专用急救箱，急救箱放置在醒目位置，定期检查药品有效期，及时补充更换。
7.3  火灾处置
7.3.1  若因残留农药引发火灾，灭火操作人员应使用ABC类干粉灭火器对准火焰根部灭火；乳油类农药火灾严禁用水扑救。扑救前应切断火区电源、移除周边易燃物，并立即疏散人员至上风向安全集结点，同时拨打119报警，清晰告知“农药包装废弃物火灾”、站点详细地址、火灾区域、农药类型及火势大小，提醒消防人员做好有毒烟雾防护。
7.3.2  火灾扑灭后，对现场残留物质进行清理，使用防渗毯等覆盖燃烧残留物，收集后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严禁随意填埋和丢弃；同时检查周边环境，防止消防废水污染水源或土壤。




























附  录  A
（规范性）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站点统一标识牌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站点统一标识牌模板，见图A
		
                                 **市（区）农业农村局
                              **市（区）供销合作总社

编号：****               **市（区）**乡镇（街道）****村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站点


编号：****                     **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站点












a 标牌尺寸：40cm（高）×60cm（宽）
b 颜色：哑光金色
c 可根据各地实际对标牌调整，以确保美观，但一个行政区域内应保持格式一致且包含以上内容。

图A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站点统一标识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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